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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省教育厅《关于转发

<教育部办公厅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

开展职业院校“技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

展示活动的通知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中职学校：

现将省教育厅《关于转发<教育部办公厅 文化和旅游部

办公厅关于开展职业院校“技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展

示活动的通知>的通知》(赣教职成办函〔2022〕30 号)转发

给你们。请认真按照通知要求，开展好“技能传承中华优秀

传统文化”展示活动。各学校于 7 月 28 日前报送第一批作

品、10 月 17 日前报送第二批作品，报送至周慧钦老师（电

话：19917901951，邮箱：1453342543@qq.com）。我局将进

行评选，并择优报送省教育厅参加评选。

附件：省教育厅《关于转发<教育部办公厅 文化和旅游

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职业院校“技能传承中华优秀

mailto:1453342543@qq.com）。报送作品时请认真填写附件2-6，并将附件2-6（盖章后PDF扫描版及Word文档）、所有文本材料电子版、图片（JPG格式，A3尺寸、300DPI、CMYK色彩模式）、视频资料（MP4格式）上传至“江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库”平台。我局将进行评选，并择优报送省教育厅参加评选。
mailto:1453342543@qq.com）。报送作品时请认真填写附件2-6，并将附件2-6（盖章后PDF扫描版及Word文档）、所有文本材料电子版、图片（JPG格式，A3尺寸、300DPI、CMYK色彩模式）、视频资料（MP4格式）上传至“江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库”平台。我局将进行评选，并择优报送省教育厅参加评选。


传统文化”展示活动的通知>的通知》(赣教职成

办函〔2022〕30 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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